
致：  元朗區議會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主席沈豪傑議員 BBS JP 

由：  湛家雄議員 

日期：2026 年 3 月 11 日 

請將以下議程列入 2026 年 4 月 14 日的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會議議程： 

公園及遊樂場周邊的高欄河設計不美觀及未能融入公園的康樂及綠化設計 

康文署在元朗區內部份公園及遊樂場周邊的高身欄河在觀感上並不美觀和未能融入公園

的康樂及綠化的設計，建議從設計、物料及綠化角度作出改善。 

康文署在翻新或新建公園時，應將欄河視為景觀設施的一部分，而非單純的工程構築物，

建議如下： 

1. 改善現時的高身欄河，透過垂直綠化，以有效弱化高身欄河的存在感，使其成為

公園景觀的有機延伸。建議在現時未有翻新時間表的高欄河公園增加垂直綠化與

植物點綴，種植攀藤植物，在欄河底部設置種植槽，種植開花攀藤植物，讓植物

自然覆蓋欄杆。

2. 在翻新公園時，以花糟及植物分隔取代鐵欄，使其更接近自然環境，在空間許可

的地點，以修剪整齊的灌木綠籬作為軟性圍欄，完全取代硬性欄河，實現無痕分

隔。

3. 根據公園的主題設計專屬的欄河圖案，例如兒童遊樂場可加入色彩或動物剪影。

4. 審批新公園設計時，加入園境師、視覺藝術家評核欄河等街道設施的視覺美感。

5. 考慮擴增實境景觀解說，在欄河上設置二維碼，市民掃碼後，可通過手機螢幕看

到公園歷史、植物介紹疊加在現實景觀上。

未來的公園欄河設計應朝向「隱形護欄」或「多功能景觀載体」方向發展：既要有形地

保障安全，又要無形地融入景觀，甚至主動提供生態、智慧及休憩功能，成為提升公共

空間質素的積極元素。 

……………… 

湛 家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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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欄河包圍的公園： 

沒有被高欄河包圍的公園 




